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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在上海购置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办公用房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 645号滨江国际广场 6号楼，

建筑面积合计 15,156.12 平方米（以产权证面积为准），每平方米均价

49,806.51 元，和车位数量共计 111 个，单价 20 万元/个，上述合计总价款

不超过 80,500万元。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在上海购置研发中

心及运营总部办公用房产的议案》，经审议，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了表决并一

致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和监事均同意并就此分别发表了有关意见。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购买资产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使用自

有资金购买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在上海市

杨浦区安浦路 645号滨江国际广场 6号楼的房产作为公司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的

办公场地，建筑面积合计 15,156.12 平方米（以产权证面积为准），每平方米均

价 49,806.51元，和车位数量共计 111个，单价 20万元/个，上述合计总价款不

超过 80,500万元。 



（二）2016年 4 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7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在上海购置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办公用

房产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购买资产相关的手续，包

括但不限于合同的谈判、签署、相关款项和税费的缴纳、产权证书的办理等。 

（三）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五）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的

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曹志勇 

3、成立日期：2008年3月19日 

4、注册资本：壹拾亿元人民币 

5、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6号21、23幢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装潢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物业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文化产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

资管理与咨询，停车场库经营，国内贸易。  

    东方明珠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 645 号滨江国际广场 6号楼。  

2、购买面积：建筑面积合计 15,156.12 平方米（以产权证面积为准）；车

位数量共计 111 个，其中，地下一层 55个，地下二层 56个。 

3、定价情况：按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后定价，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办

公用房产每平方米均价 49,806.51 元，总价合计 754,873,453.27 元（以双方签

订的正式认购书为准）；车位单价 20万元/个，总价合计 22,200,000 元。  

4、标的状态：该房产于 2013年竣工交付，房屋已通过综合验收，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押情况。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购买房产交易流程为:  

（一）双方先签订有关认购协议，在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东方明珠



支付总房价的5%作为定金。 

东方明珠在收到公司定金的三个工作日内向公司交付交易房地产的设计图

纸、平面图等材料。 

（二）2016年4月29日前，公司需向东方明珠累计支付总房款的25%（含已支

付的总房价5%的定金）。 

（三）2016年6月21日前，公司需向东方明珠累计支付总房款的50%（含前期

支付的款项），同时双方应签订正式购房合同。此笔款项支付完成后，东方明珠

同意并将配合公司的室内设计工作，协调安排公司相关人员进场测量，但在正式

交付房屋前，公司不可对房屋进行装修，或对房屋结构进行任何改动、施工或破

坏。 

（四）2016年9月30日前，公司需向东方明珠累计支付总房款的100%，东方

明珠应当在收到总房款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与公司共同向杨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办理价格申报及过户申请手续，申领该房屋房地产权证。 

本次购买车位的交易流程为： 

（一）东方明珠在收到车位价款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与公司共同向杨浦区房屋

土地管理局办理价格申报及过户申请手续，申领房地产权证。 

（二）车位价款的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公司应于2016年9月30日以前，

支付全额车位款并签订正式车位购买合同 。   

（三）东方明珠在收到上述车位价款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开据合规发

票。 

    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及授权与交易对方签署有关的协议，根据协议

的规定支付有关的款项、税费，并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所有房产的交接

手续。同时，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购置的必要性  

1、目前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场地较为拥挤，由于格局限制各部门布局较不合

理，且大楼配套设施较为陈旧，此对公司管理工作和技术研发的开展、企业文化

的弘扬和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自2013年8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以

来，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和人才的不断引进，上海运营总部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多，

现有办公场地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因此本项目的实施能够解决公司办公

场地的现存问题，具有较强的经济实用型。 



公司本次在上海购置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的办公用房产，有利于创造良好的

工作氛围与研发环境，改善公司外部环境和整体形象，同时利用上海的区位优势，

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盟公司，优化人才结构、满足公司相关业务发展的需求。 

2、上海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各行各业大量的优

秀人才在上海汇集，而人才与技术是维系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公司业

务范围的不断拓展和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对人才引进，尤其是管理和技术人员

的需求将日益增加。公司选择地处城市中心的新办公场所，能够更好地吸引优秀

的人才，汇聚先进的技术，推动业务发展和技术成果转化的进行，提高公司的盈

利水平。  

3、办公经营场所作为公司品牌形象的一种承载，对维护公司的形象和未来

业务的良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公司的场地较小较陈旧，不利于开展各类商

务活动，本项目的实施能够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和市场影响力，为公司开拓市场

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对公司的影响 

滨江国际广场坐落于上海内环线内，杨浦区东外滩滨江核心地带，紧邻杨浦

大桥、大连路隧道，南临黄浦江畔，北靠杨树浦路，西接百年文化水博物馆，东

邻渔人码头一期，与陆家嘴金融城隔江相望，具有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集办公、

商业、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体，具有明显的区位功能优势和资源优势。 

公司购置该场地作为上海研发技术中心及运营总部的办公场所，可以推动公

司的进一步发展，给研发技术中心及运营总部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与研发环

境，改善公司外部环境和整体形象，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盟公司，满足日益增

长的人才需求，并将以此汇集人才，加强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满足公司相

关业务发展的需求。 

六、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次购置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办公用房产，

有利于公司提升企业整体形象，拓展市场业务；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快技

术研发及成果转化，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对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本次购置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办公用房产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在上海购置研发技术中心及运营总部办公



用房产的事项。 

（二）公司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购置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办公用房产，公司本次购置研

发中心及运营总部办公用房产是为了适应公司经营发展，提高公司形象的需要，

并非用于经营投资性房地产业务或其他高风险业务的投资，符合公司对相关事项

的审批程序。本次购置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办公用房产的交易建立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交易的内容客观、公允，且交易符合市场规则。  

 

特此公告。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